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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2021-021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核销部分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核销部分应收账款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神舟新能源”）

与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清洁电力”）因于 2017

年 9 月签订《湖北十堰郧西河夹镇来家河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光伏组件采购合同书》

形成相关业务，由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公司向深圳清洁电力供货多晶硅光伏组件，

合同总价款 6,937.5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深圳清洁电力已累计付

款 2,281.25 万元，剩余尾款虽经多次催讨，但深圳清洁电力以资金状况紧张无

力付款为由，再未进行支付，形成对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应付账款金额为 4,656.25

万元。（详见公司定期报告“重要事项”部分的披露内容）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持续积极地向深圳清洁电力及其母公司广东猛狮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科技”）催收应收账款，在 2018 年至 2019

年上半年的追讨过程中，猛狮科技多次表示正在筹划资产重组，争取尽快解决资

金问题以偿付欠款，鉴于此项应收账款账龄为 1-2 年， 2018 年年底公司对该笔

应收账款做了部分计提坏账（详见公告 2019-016）。 

2019 年 11 月 27 日，猛狮科技发布公告称：为协助猛狮科技纾困重组且有

效的促进其良性发展，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凭德公司”）

及其战略关联一致行动方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 2019 年 11 月

14日至 2019年 11月 27日从二级市场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超过 2,100万股，

同时承诺在未来三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不低于 1,000 万股，且成为上市

公司不低于 5.00%的重要股东（详见猛狮科技公告 2019-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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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将对深圳

清洁电力应收账款 3,445.63 万元折价转让给杭州凭德公司，转让价格为

1,815.94 万元，全部违约金等减免（详见公告 2019-072）。2019 年 12 月 31 日

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收到债权转让款人民币 1,815.94 万元。剩余应收账款余额

1,629.69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核销部分

应收账款的议案》，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1,629.69 万元。 

 

二、本次核销部分应收账款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1,629.69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1,629.69 万元，不

会对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构成影响。本次核销应收款项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

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坏账核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核销部分应收账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核销部分

应收账款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核销应收账款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

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销应收账款，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有利于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五、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提交董事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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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核销应收账款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核销不涉及公司

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当期损益产生影响。公司董

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